 福 建 理 工 大 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活动资料册
学   院：                                 

名   称：        专业实践                 

专    业：                                 

年    级：                                 

学    号：                                 

姓    名：                                 

指导教师：                                 

填表说明
1．专业实践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必修环节，是学校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及学位授予进行考核的重要依据。
2．导师按照对应专业培养方案的要求，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结合学生本人的特点，全面考虑，合理安排，指导其制订个人实践计划，对其实践目标、内容、方法和进度做出计划和安排。专业实践的时间不得低于专业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实践时间。
3．研究生应按个人专业实践计划进行实习，实践结束后，撰写总结报告。实践总结报告一般不少于3000字。
4.实践计划一般应在第二学期结束前由导师与研究生共同制订，专业实践计划一旦确定就应认真遵照执行，无特殊原因，原则上不予更改。因特殊情况确需更改者，应在实践学期开学两周内提出书面修改计划申请， 经导师和学院同意后报学院审批备案。
5.专业学位研究生在专业实践总结一栏中除对从事的工程实践、社会实践和专业调研等实践项目进行总结外，还应将第二部分实践项目任选一项的实践（如论文发表、专利申请和助管志愿者服务等），按照学位点的要求将实践项目的相关信息填写在实践总结报告一栏中，并附上相关的证明材料。评定小组综合两部分的实践活动进行成绩评定。
6.实践活动综合考评登记表成绩均按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级评定。考核成绩为“合格”以上者获得培养方案规定的相应学分，考核不合格者，需重修专业实践。

福建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计划

	研究生姓名
	
	学号
	

	校内导师
	
	学生形式
	□全日制  □非全日制

	实践项目类别
	□专业调研          □专业实习         □专业实验  

□非全日制在职工作  □其他

	 实践时间
	（提示：不得低于专业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实践时间）

	实践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单位简介
	

	实践单位指导教师信息

	姓  名
	
	职务
	
	职称
	

	职业资格证书
	
	电话
	
	E-mail
	

	计划实践的主要内容
	计划实践内容概述：

（1）实践（实习）内容（课题、主要工作）

（2）实践（实习）要求及目标



	导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福建理工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总结报告
	研究生姓名
	
	年    级
	

	学    号
	
	导师姓名
	

	专业实践总结报告（对专业实践期间完成的工作、成果、收获、沟通能力以及协作能力等方面作总结）


        
（可续页）

	导师评语：（主要包括研究生完成实践学习内容、工作能力、工作主动性、与导师沟通等方面的评价）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成绩评定：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评定小组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评定小组至少由3名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导师组成。   
